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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委托代建。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委托代

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市顺悦物流有限公司拟建设烟

台临港综合物流园项目，莱芜市十八乐物流有限公司拟建设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

目，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烟台市顺悦物流有限公司、莱芜市十八乐物流有限公司

拟与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委托其进行项目建设管

理工作。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烟台市顺悦物流有限公司、莱芜市十八乐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 206号 1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培桓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6 年 8月 10日 

经营范围：凭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6,879万元，资产净额-1,960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1,304 万元，净利润-2,67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标的名称：烟台临港综合物流园项目 

建设地点：烟台市福山区临港工业区中古路以西、高谷路以北 

建设规模： 97,294.62平方米。 

概算总投资：4.5亿元 

建设内容：生鲜加工车间、仓储配送中心、其他配套附属工程、各种物流

及生鲜加工设备等 

2、标的名称：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建设地点：莱芜市莱城工业区汇河大道以北 

建设规模： 34,237 平方米。 

概算总投资：1.5331亿元 



建设内容：生鲜加工车间及附属仓储配送设施等 

（二）定价政策 

本次委托代建主要是参照行业收费情况，结合项目自身实际，由双方平等

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委托人：烟台市顺悦物流有限公司、莱芜市十八乐物流有限公司 

代建人：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烟台临港综合物流园项目、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二）代建工作范围 

代建人代行委托人职责，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工作，负责合同约定范围内

的工程及与工程有关工作的组织、实施、管理与协调，控制投资、质量、工期和

安全，按合同约定办理项目移交，依法承担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和工程质量责任。 

（三）代建管理费 

双方约定代建管理费为 880万元。 

（四）费用支付方式 

项目代建管理费的支付将根据项目总工期的长短等因素综合确定，并根据

代建协议确定的支付节点进行支付。 

（五）代建协议的生效条件 

代建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行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有较丰富的项目开发管理经验，公司本

次委托其代建项目，借助其在房地产开发方面的优势，控制项目投资成本，保障

项目建设质量，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并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损害

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的履行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10月 15日召开，会议以 3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4名董事：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议案，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委托代建项目关

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认为：  

（1）本次委托代建项目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积极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培桓、傅元惠、张爱国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交易各方根据行业收费情况，结合项目自身实际，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保证公司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